
 

 

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  函   會址：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二十七號二樓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○二—二五八五七五五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○二—二五八五七五五九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楊上慧（分機三一○） 
 

受 文 者：依正、副本所示表列單位及個人  

速    別：最速件 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0 年 10 月 12 日 

發文字號：全教政字第 100444 號 

附    件：一、如說明一 

          二、如說明二 

主    旨：函請 貴部儘速修正課稅減課案之實施日期為 101 年 1月 1日， 

          並修正相關實施要點，請卓處惠復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貴部 100 年 8月 23 日臺國（四）字第 1000121897 號函〈如附件一〉，

說明一載明自「101 年 1月 1日開始，公私立國中小及幼稚園教職員工

均須課稅，相關配套亦同時執行」，此即為課稅配套協商訂定時，貴部

與本會共同堅持之「課稅之日起，配套之日始」原則，惟相同公函說明

三之〈三〉，卻又以 101 年 2月 1日為起算日，顯有落差。 

二、 另中國時報於 100 年 10 月 5日報載貴部國教司長對於 101 年一月減課

之執行立場〈如附件二〉，亦散見於當天其他平面媒體，本會致表歡迎，

此亦為過去長期原則。 

三、 本案攸關學校排課及減課執行之順暢，至為重要與急迫，請貴部妥處。 
 

 

 
正本：教育部 

副本：本會及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所屬會員、理監事、會員代表，本會自存 

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理事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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